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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0月产销数据如下：

产品名称

生产（辆） 销售（辆）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汽车

整车

新能源汽

车

631 -10.75% 13,915 180.60% 2,090 15.34% 28,577 62.07%

其他

车型

5,886 335.68% 50,256 158.96% 6,378 190.83% 52,476 125.12%

合计 6,517 216.67% 64,171 163.36% 8,468 111.44% 81,053 97.97%

注：1.新能源汽车销量包含由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及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生产、本公司

对外销售的车型。

2.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2025年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 � � � � �证券简称：千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2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1日 （星期二）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05日 （星期三） 至11月10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tzzqb@qianli-ai.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11月11日 （星期二） 14:00-15: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1日 （星期二）14:00-15: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印奇先生、总裁周宗成先生、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黄强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夏

雨扬女士、独立董事黄群女士、任晓常先生、肖翔女士、窦军生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

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11日 （星期二）14:00-15: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05日 （星期三） 至11月10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tzzqb@qianli-ai.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3-61663050

联系邮箱：tzzqb@qianli-a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 � � � � � �证券简称：千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1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首次

授予份额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9月29日、2025�年10月15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2025年10

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要求，现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董事会根据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及股东会的授权，于2025年10月21日完成“重庆千里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证券账户的开户手续。 截至2025年11月3日收盘， 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专户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份10,077,700股，占公

司目前股本总数（4,521,100,071股） 的0.2229%， 成交均价约为11.36元/股， 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114,477,096.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根据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批准的方案， 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份额已完成

购买计划，购买的公司股票将按照规定予以锁定，锁定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满12个月、24个月后分

两期解锁，最长锁定期为 24�个月，每期解锁的标的股票比例分别为50%、50%。

公司将持续关注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0640� � � � � � � �证券简称：国脉文化 公告编号：临2025-036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378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24.90%。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为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 预计上述政府补助对公司2025年度的利润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5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0640� � � � � � � �证券简称：国脉文化 公告编号：临2025-035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三季报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4:00-15: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11月13日前访问https://eseb.cn/1sLaPLgPtKw或使用“微信” 扫描下文小程序码，或

通过公司邮箱600640@chinatele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三季报，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定于2025年11月13日下

午14:00-15: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独立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13日前，访问https://eseb.cn/1sLaPLgPtKw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

程序码，或通过公司邮箱600640@chinatele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回复。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3日下午14:00-15: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sLaPLgPtKw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参与互动交流。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62762171

邮箱：600640@chinatele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

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0640� � � � � � � � �证券简称：国脉文化 公告编号：2025-037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5/13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6月27日~2026年6月26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

累计已回购金额 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5月12日和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十

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16.00元/股，回购期限为

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即2025年6月27日至2026年6月26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5日披露的《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5-02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

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尚未进行股份回购。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并

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002607�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公教育 公告编号：2025-074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仲裁进展、重大诉讼及新增累计诉讼、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重大仲裁进展事项

1、重大仲裁案件所处的阶段：调解结案。

2、上市公司在本次重大仲裁案件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为被申请人。

3、涉案的金额：本次仲裁案件涉案金额合计为516,811,907.77元（含利息、罚息、律师费等）。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重大仲裁案件目前尚处于和解执行阶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和解协议执行进展情况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相应

的会计处理，最终对公司利润的影响金额以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数据为准。

（二）重大诉讼事项

1、本次重大诉讼案件所处的阶段：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2、上市公司在本次重大仲裁案件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之一。

3、涉案的金额：本次重大诉讼案件涉案金额暂合计为93,322,273.67元。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尚未开庭，公司暂无法准确判断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

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重大仲裁进展事项

（一）本次重大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23年11月，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DF20242494号支付协议争

议案仲裁通知》（（2024）中国贸仲京字第090571号）、《仲裁申请书》获悉，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

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公” ）被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

称“浦发银行北京分行” ）申请仲裁。 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信息如下：

1、受理机构

仲裁机构名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2号国际商会大厦六层。

2、仲裁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甲方）；

申请人代理人：徐路、徐心磊，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

被申请人：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乙方）、李永新（丙方）。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本次北京中公与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支付协议争议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

日、2025年1月22� 日对外披露的 《关于公司重大仲裁及累计诉讼、 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8）、《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及新增累计诉讼、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2025年10月31日，公司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调解书》 （〔2025〕中国贸仲

京裁字第2691号）获悉，该案已调解结案。 《调解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债权债务金额

甲方、乙方、丙方共同确认，甲方在案件项下依法享有如下权利：

（1）乙方、丙方连带向甲方偿付截至2025年9月28日的本金人民币413,288,597.60元、利息人民

币85,749,111.64元、罚息（含复利）人民币13,419,696.53元以及自2025年9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的罚息（以逾欠本金和利息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8%上浮50%即10.2%的标准计收）、复利（以利

息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8%上浮50%即10.2%的标准计收）。

（2）乙方、丙方向甲方偿付律师费人民币450,000.00元和财产保全费人民币10,000.00元。

（3）本案仲裁费人民币3,894,502.00元（以最终实际发生金额为准）由乙方、丙方承担。

2、关于还款方案及财产保全措施的解除

（1）甲方、乙方、丙方共同确认，上述第1条第（1）（2）（3）款的全部款项，乙方、丙方应于2025年

12月31日前连带一次性向甲方支付完毕。

（2）如乙方、丙方按照上述时间向甲方清偿全部债务，则甲方应于收到全部款项后的7个工作日

内向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递交申请由北京金融法院解除本案项下全部财产保全措施。

（3）如乙方、丙方未能按照上述时间向甲方清偿全部债务，则甲方有权立即就全部剩余债权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且乙方、丙方应额外承担甲方因执行程序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执行费、执行阶段律师费（按照收回本息金额的2%计收，但不超过人民币350,000.00元）评

估费等。

二、重大诉讼事项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3日，公司收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发送的《开庭传票》等文件获悉，因公司子公司

北京中公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公未来” ）与北京合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合太建筑” ）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公司及相关被告方被合太建筑提起诉讼。具体情况如

下：

1、受理机构

诉讼机构名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

2、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北京合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1）北京中公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李永新；

（4）北京中公未来集团有限公司。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为建设公司在线科技研发中心、线上与线下融合教育示范中心、研发与教学人员融合培训中心、

全国市场垂直一体化响应指挥中心、 创新教育总部， 公司子公司北京中公未来于2020年12月2日以

300,500万元成功竞得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七里渠南北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CP00-1804-0002�

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CP00-1804-0012�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详见公司

于2020年12月3日对外披露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6）。 北京中公未来取得上述地块后， 由公司分期支付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地面建设开发价

款。 2024年7月2日，北京中公未来与北京时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北京合太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签订《工程建设施工合同》。 按照合同约定，北京中公未来尚需支付合太建筑工程款93,322,

273.67元。 合太建筑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情况如下：

（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一支付原告工程款93,322,273.67元及利息(自2025年2月1日起

至实际支付日止；以实际欠款93,322,273.67元为基数，以4LPR为基准计算至还清之日止）；

（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公未来集团有限公司、李永新对北京

中公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3）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确认原告对涉案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

生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前期的诉讼及仲裁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2025年1月25日、2025年7月16日对外披

露的《关于公司重大仲裁及累计诉讼、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仲

裁进展及新增累计诉讼、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关于诉讼进展及新增累计诉讼、仲裁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及2025年10月31日对外披露的《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三、其

他重要事项” 。 自2025年7月15日至2025年11月3日，除上述案件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新增诉

讼、仲裁案件共630件，累计新增涉案金额合计18,152,672.15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51%。

原告 案由 数量（件） 涉诉金额（元）

个人、机构 服务合同纠纷 10 1,610,591.38

机构 知识产权案件 29 371,100.00

个人

退费纠纷 486 10,549,939.63

劳动争议 104 5,524,042.96

其他案件 1 96,998.18

合计 630 18,152,672.15

除上述重大仲裁、诉讼事项外，上述案件单笔涉案金额均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规定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披露标准。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对上述重大仲裁、 诉讼案件及其他案件进行相应的

会计处理，最终对公司利润的影响金额以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数据为准。 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

诉讼、仲裁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调解书》；

2、《民事传票》。

特此公告。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688152� � � � � � � � � �证券简称：麒麟信安 公告编号：2025-091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

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749,813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749,813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1月10日。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完成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

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4年8月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核实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二）2024年8月10日至2024年8月19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名单及

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4年8月2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

2024-046）。

（三）2024年8月2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并于2024年8月27日披露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4-048）。

（四）2024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监事会关于公

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截止授予日）》。

（五）2025年4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

查意见》。

（六）2025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七）2025年10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名单

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5年10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了相关公告。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可归属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刘坤 中国 副总经理 3.9000 1.4892 38.18%

小计 3.9000 1.4892 38.18%

二、其他激励对象

核心骨干人员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共计

117人）

192.7250 73.4921 38.13%

合计（118人） 196.6250 74.9813 38.13%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共118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11月10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749,813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售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就任时确定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

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102,080,546 749,813 102,830,359

本次股本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本次归属后5%以上股东被动触发权益变动1%的情况

因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102,080,546股增加至102,830,359股，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实控人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瑞昌扬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泰安扬麒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被动稀释，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权益变动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

数量（股）

变动前持股比例

（%）

变动后持股数量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杨涛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计算）

36,996,700 36.25 36,996,700 35.98

杨涛 24,212,500 23.72 24,212,500 23.55

瑞昌扬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297,600 9.11 9,297,600 9.04

泰安扬麒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486,600 3.42 3,486,600 3.39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总股本变动导致的股东持股比例的被动变化，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10月24日出具了《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5]40697号），对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归属期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2025年10月20日止，公司已收到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全部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币14,707,582.03元， 其中计入股本为

749,813元，计入资本公积13,957,769.03元。 2025年11月3日，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六、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25年1-9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

425,051.11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18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102,830,359股为基数计

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5年1-9月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49,813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73%，对公司最近一

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88191� � � � � � � � �证券简称：智洋创新 公告编号：2025-055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淄博

智洋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洋控股” ）持有公司股份78,099,840股，占公司总股本

231,650,370股的33.7145%，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淄博智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智洋投资” ） 持有公司股份7,862,670股， 占公司总股本231,650,370股的

3.3942%，以上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含上市以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

得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公司控股股东智洋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智洋投资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

计不超过4,225,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239%），其中，智洋控股通过集中竞价或

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2,300,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929%；智

洋投资通过集中竞价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1,925,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0.8310%。 本次智洋投资减持部分为定向减持，其中刘国永减持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不超过 500,000�股，赵砚青减持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1,425,000�股。

公司于近日收到智洋控股及智洋投资出具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11月3日，智洋控股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3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9929%，智洋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925,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8310%，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49.8468%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48.0229%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淄博智洋控股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78,099,840股

持股比例 33.714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52,416,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5,683,840股

股东名称 淄博智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7,862,670股

持股比例 3.394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5,276,960股

其他方式取得：2,585,710股

注：上述“其他方式取得”指因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

（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淄博智洋控股有限公司 78,099,840 33.7145%

刘国永、聂树刚、赵砚青为基于《一致行动

协议书》约定的一致行动人且为公司共同

实际控制人； 淄博智洋控股有限公司及淄

博智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刘国永、聂树刚、

赵砚青、 淄博智洋控股有限公司及淄博智

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

人。

刘国永 12,565,784 5.4245%

聂树刚 9,717,005 4.1947%

淄博智洋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862,670 3.3942%

赵砚青 7,225,010 3.1189%

合计 115,470,309 49.8468%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淄博智洋控股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9月30日

减持数量 2,3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0月30日～2025年11月3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2,30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31.05～33.10元/股

减持总金额 74,263,025.33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9929%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9929%

当前持股数量 75,799,840股

当前持股比例 32.7217%

股东名称 淄博智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9月30日

减持数量 1,925,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0月29日～2025年11月3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1,925,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27.99～28.68元/股

减持总金额 55,073,050.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831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8310%

当前持股数量 5,937,670股

当前持股比例 2.563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淄博智洋控股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70303098052414W

淄博智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703034937649720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刘国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不适用

聂树刚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不适用

赵砚青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3日， 公司收到股东智洋控股及智洋投资的告知函，2025年10月29日至

2025年11月3日，智洋控股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3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9929%，智洋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9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8310%。 智洋控股、智洋投资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225,

000股， 占比1.8239%。 智洋控股、 智洋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49.8468%减少至48.0229%，权益变动触及1%的刻度，相关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淄博智洋控股有

限公司

78,099,840 33.7145 75,799,840 32.7217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

2025/10/30-202

5/11/03

淄博智洋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7,862,670 3.3942 5,937,670 2.5632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

2025/10/29-202

5/11/03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刘国永 12,565,784 5.4245 12,565,784 5.4245 / /

聂树刚 9,717,005 4.1947 9,717,005 4.1947 / /

赵砚青 7,225,010 3.1189 7,225,010 3.1189 / /

合计 115,470,309 49.8468 111,245,309 48.0229 -- --

注：上述持股比例计算时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上述表格中“变动前比例”

“变动后比例”均按公司当前总股本231,650,370股来计算。

四、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致，

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约收购，股东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上述股东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信息披露

202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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